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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以

书面议案的方式召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同意华意压缩机

股份有限公司「华意压缩」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并同意本公司作为第二大非流通

股股东发起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及委托华意压缩董事会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事

宜。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股改的相关事宜均投赞成票。经协商，本公司

同意华意压缩董事会提呈之以资本公积金向华意压缩机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每

10 股转增 5.724 股（相当于送股模式下，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 

一、参股公司简介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在中国注册成立，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60,853,800 元。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000404，其法

定代表为余笑兵先生，注册地址：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新厂东路 28 号。华意压缩主

要从事生产及销售无氟压缩机、冰箱及相关配件、冰箱设备来料来样加工、冰箱

设备来件装配、冰箱设备贸易、硬件配件加工及销售及出口贸易业务。 

二、股权分置改革主要内容 

本公司作为华意压缩第二大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向华意压缩董事会提呈建议，

以华意压缩之资本公积金向华意压缩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每 10 股转增 5.724 股

（相当于送股模式下，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于股改计划

完成后，本公司所持有之所有华意压缩非流通股股份将转换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资产的流通性增加。本公司于华意压缩之权益将由 22.73%摊薄至 18.79%，

然而，本公司持有之华意压缩股份数目将维持不变。 

华意压缩股东持股情况的变化 

实施股改方案前后华意压缩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改方案实施之前 股改方案实施之后 
 
 

序

号 
 

股份 

股数 占华意压缩总股

本的比例（%） 
股数  占华意压缩总股本

的比例（%） 
1. 非流通股 165,367,800 63.40% 165,367,800 52.41% 

2. 流通股    95,486,037 36.60% 150,142,244 47.59% 

 
 

总股本 260,853,837 100% 315,510,044 100% 

 

华意压缩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的变化 

实施股改方案前后华意压缩非流通股股东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改方案实施之前 股改方案实施之后 
 

序

号 
股东名称 

非流通股股东

持有的股数 
占华意压缩总股

本的比例（%）

非流通股股东持

有的股数 
占华意压缩总股

本的比例（%）

1. 华意电器 
 

106,087,800 40.67% 106,087,800 33.62% 

2. 
 

本公司   59,280,000 22.73% 59,280,000 18.79% 

 
 

合计: 165,367,800 63.40% 165,367,800 52.41% 

三、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承诺 

华意压缩即将进入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阶

段，本公司将根据与流通股股东的协商情况召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与流通股股

东协商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及时予以公告。 

作为股改方案中的一部分，非流通股东（包括本公司）为顺利实施华意压缩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以下承诺：  

(i)  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华意压缩的流通股份面临

12 个月的禁止交易期间(禁售期间)，在禁售期间内，该股份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予其他方。 

(ii) 在禁售期间后 12 个月内，非流通股股东通过交易所出售流通股股份

（只包括华意压缩原非流通股份转变的流通股）,出售的数量占华意压缩总股本的

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及  

在禁售期间后 24 个月内，非流通股股东通过交易所出售流通股股份（只包括

华意压缩原非流通股份转变的流通股）,出售的数量占华意压缩总股本的比例不得



超过百分之十。 

非流通股股东若在禁售期间出售或转让所持有的华意压缩股份，非流通股股

东 出售或转让股份所获得资金划入华意压缩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非流通股股东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应赔偿华意压缩其它股

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本公司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除法定承诺以

外本公司没有做出其他特别承诺。 

四、股权分置改革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 

根据中国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董事会认为本公

司作为其中一名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华意压缩之股改计划建议符合本公司之整体

利益。于股改计划完成后（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转增 5.724 股），本公

司所持有之所有华意压缩非流通股股份将转换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资产

的流通性增加。本公司于华意压缩之权益将由 22.73%摊薄至 18.79%，然而，本公

司持有之华意压缩股份数目将维持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6 年 11 月 10 日 


